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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- ) 坚持 公 开 原 则

一

、 总体要求

关要求 ，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》 《第 二 次 全 国 污 染源普查方案》等有

称普查) ， 提高普查效率 ， 根据 《国务 院 办公 厅 关 于政 府 向社会

为规范第三 方 机 构 参 与 第 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工 作 ( 以 下 简

新疆 生产建设兵 团第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
各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第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，

第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工 作 的 通 知

关于做好第三方机构参 与

国污普 臼 0 1 7 3 1 1 号

文件
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
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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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 、 技术报告 、 评估 报告编制 ， 普查清查 ， 入 户调

(二 ) 明 确 第三 方 机 构 参 与 内 容

机构 。 不鼓励第三 方 机 构 以联 合 体 形 式 参 与 投 标 。

判 、 竞争性磋商 、 单一 来源 、 询价等方式确定承担任务的第三 方

要求 。 地方普查机构可 以采 用 公 开 招 标 、 邀请招标 、 竞争性谈

作业绩和履约记 录 承担 普查 现场 监测任 务 的还 须 符合相 关 能力

部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 具备承担相 关任务 的能力 ， 有良好的工

与普查的第三 方 机 构 应 具 有 独 立 承 担 民事 责 任 的 能 力 、 健全 的内

第三 方 机 构 是 指 与 委 托 方 没 有 直 接 行 政 隶 属 关 系 的 机 构 。 参

( - ) 合理 选 择 第 三 方 机 构

二 、 规范第三 方 机 构 参 与 普 查 工 作

合同约定高质量完成任务 。

合同执行过程中， 对第三 方 机 构 进 行 全 过 程 监 管 ， 确保其按

(三 ) 加 强 过 程 管 理

高 、 工 作 实 绩 好 的 第 三 方 机 构 。

关工 作 基 础 ， 且 信誉 良好 、 专业 能力 强 、 执业规 范 、 管理 水平

根据任务需求和具体工 作 内容 ， 优先考虑具有与承担任务相

(二 ) 注 重 能 力 实 绩

竞争 。

普查任务 的第三 方 机 构 ， 确保具备条件 的社会力量平 等参 与

按照公开 、 公平 、 公 正 原 则 ， 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



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

握实施进度 ， 督促第三 方 机 构 严 格 履 行 合 同 ， 按时完成任务 ， 并

查质量负责 ， 应当做好对委托任务执行情况 的跟踪 ， 及 时了解掌

地方普查机构是委托第三 方 机 构 参 与 普 查 工 作 的 主 体 ， 对普

三 、 加强对第三 方 机 构 的 监 督

的服务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考核\ 价 。

列支 。 地方普查机构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要求 ， 对第三 方 机 构

委托第三 方 机 构 所 需 资 金 应 纳 入 普 查 预 算 ， 由同级地方财政

(四 ) 加 强 资 金 与 绩 效 管 理

须明确第三 方 机 构 的 保 密 义 务 。

料等成果管理要 求 。 委托任务涉及敏感或秘密内容 的 ， 合同中还

义务和违约责任 ， 以及普查过程 中获得 的数据 、 信息 、 报告 、 资

标的 、 数量 、 质量和技术要求 ， 完成时限 、 费用支付方式 、 权利

同约定 向第三 方 机 构 支 付 费 用 。 合 同应 明确所委托任务 的范围 、

地方普查机构应当与确定的第三 方 机 构 签 订 合 同 ， 并按照合

(三 ) 规 范 第 三 方 机 构 委 托 方 合 同 主 要 内 客

不应委托给 同 一 家第三 方 机 构 承 担 。

托给第三 方 机 构 。 同一 区域 内的入 户调 查 、 现场监测和质量 \ 估

量核查 、 验收 、 成果发布等应当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工 作 ， 不得委

认为可以委托 的其他工 作 ， 均可以委托第三 方 机 构 承 担 。 普查质

设 、 运行和维护 等信 息化工 作 ， 宣传 、 培训 ， 以及地方普查机构

查 ， 与普查相关 的现场监测 ， 普查质量 \ 估 ， 普查信息 系统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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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 0 1 7 年 12 月 2 9 日 印 发

团环境保护局 。

司 ，各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环境保护厅 (局 ) 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部 、 测绘地信局 、 中国铁路 总公 司办公 厅 (室) ， 民航局综合

税务总局 、 工 商 总 局 、 质检总局 、 统计局 、 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

国土资源部 、住房城乡建设部 、 交通运输部 、水利部 、 农业部 、

抄 送 中央宣传部 、发展改革委 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、 公 安部 、 财政部 、

院第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将 视 情 况 予 以 通 报 。

普查机构和国务院第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。 国务

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， 并将有关情况按程序上报省级污染源

中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， 地方普查机构应提请有关

对成果进行检查验收 ， 确保质量和效果 。 第三 方 机 构 在 履 行 合 同


